
桂村乡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

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局面，切实提高全区安全生产监管水平，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南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若干规定》《建安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等，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根据相关规定，明确下列行业领域（场所）安全生产工作主管领导和牵头部门：
（一）教育体育部门管理的各类学校、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和体育场馆、游泳馆、健身馆、体育类培训机构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教育办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二）医疗卫生机构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卫生院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医疗卫生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三）商超、市场、餐饮、住宿业（不含民宿、旅游星级饭店）、加油站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四）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救助机构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民政所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城镇燃气、经营性自建房、充电设施、加气站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村镇建设中心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六）煤矿、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应急管理办公室牵头负责，乡政府协管安全生产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七）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工作由乡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八）大型活动由公安机关负责审批，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安全工作由业务主办部门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联系）业务主办部门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九）“三合一”“多合一”场所等的消防安全问题整治工作由乡消防救援服务中心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十）大型户外广告、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临时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等的安全生产工作由乡执法大队牵头负责，乡政府分管城市管理工作的科级领导为主管领导。
（十一）工业企业及沿街门店由所在辖区的工作区长负责，工作区总支书记为主管领导。
第三条  乡政府主管领导应当加强对分管行业领域内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组织分管行业领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乡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牵头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推进安全生产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二）每月至少听取一次安全生产工作汇报或者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政策法规、审批执法、事故隐患治理、安全风险管控、支持保障等落实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按规定出席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三）组织分管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有效管控重大风险，及时发现治理重大事故隐患，参与专项应急预案修订及演练、应急抢险救援等。

（四）研究部署分管行业领域内30人以上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

（五）分管行业领域存在安全生产“零执法”，重大事故隐患“零排查”，专项整治推进不力，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行业领域安全水平低、风险高，被国家、省和市以及区点名批评、通报等严重情形的，及时给予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警示，督促限期完成整改。

（六）围绕全国、省、市、区两会期间和春节、“十一”等重点时段，及时安排部署和督促指导分管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七）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较大涉险事故时，第一时间带领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协调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等工作。

第四条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会商研判，研究重点难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并及时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

（三）落实“领导+专家”工作机制，突出重大危险源管控、重大事故隐患发现治理，加大“四不两直”、明查暗访力度，切实做到问题隐患及时发现并有效整改。

（四）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与区应急指挥平台对接，建立健全贯通各级、平急一体、常态运行的信息化应急指挥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对屡查屡犯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不间断的信息化监管，持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五）健全安全生产违法线索通报和协查机制，受理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办理部门移交的问题隐患。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加强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教育培训。

（六）被国家、省、市或者区点名批评、通报后，立即制定方案进行整改，并及时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报送整改情况；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促改。

（七）围绕全国、省、市和区两会期间和春节、“十一”等重点时段，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对发生事故较多、问题隐患整改不力等企业单位采取驻点督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加强一线安全监管。

（八）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较大涉险事故时，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等工作。

第五条  健全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宣贯机制，增强依法履安、依法尽责能力。组织或者参与“安全生产月”“安康杯”竞赛等活动，加大安全生产科普教育、培训和宣传力度，培育安全文化，浓厚安全年生产氛围。
第六条  完善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引导公众关心安全、参与安全，提升有奖举报工作质效。

附件：1.桂村乡人民政府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若干规定网格化责任台账

附 件
桂村乡政府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若干规定网格化责任台账

	序号
	企业（场所）单位名称
	分包领导及职务
	企业场所负责人及职务

	1
	桂村乡中心学校
	张旗（党委委员、副乡长）
	刘晓锐（校长）

	2
	桂村乡卫生院
	张旗（党委委员、副乡长）
	徐建强（院长）

	3
	杨水才纪念馆
	宋永强（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晋琳琳（纪念股股长）

	4
	许昌市建安区桂峰加油站
	王笑歌（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杨利敏（法人代表）

	5
	许昌市建安区天兴路加油站
	杨彦豪（副书记）
	陈志杰（站长）

	6
	许昌市建安区东来盛购物广场（桂村店）
	王笑歌（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杨艳军（经理）

	7
	桂村乡中心敬老院
	张旗（党委委员、副乡长）
	牛国涛（院长）

	8
	许昌腾鑫科技有限公司
	李少卿（平安建设办主任）
	谢广路（法人代表）

	9
	许昌泰达水泥有限公司
	王笑歌（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刘俊杰（法人代表）

	10
	许昌晴辉发制品有限公司
	杨彦豪（副书记）
	杨小刚（法人代表）

	11
	许昌县正通新型建材厂
	潘轶伟（宣传委员、副乡长）
	马鹏辉（法人代表）

	12
	许昌县兴郅新型墙体砖厂
	潘轶伟（宣传委员、副乡长）
	程付平（法人代表）

	13
	许昌实雅发制品有限公司
	李少卿（平安建设办主任）
	郑红彬（法人代表）

	14
	许昌市建安区新瑞新型墙体砖厂
	宋永强（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潘天顺（法人代表）

	15
	许昌逸邦发制品有限公司
	杨彦豪（副书记）
	魏拥军（法人代表）

	16
	许昌鑫发面粉厂
	潘轶伟（宣传委员、副乡长）
	郅浩杰（法人代表）

	17
	许昌可菲儿发制品有限公司
	李少卿（平安建设办主任）
	杨纪彬（法人代表）

	18
	坤银发制品有限公司
	杨彦豪（副书记）
	冉向宇（法人代表）

	19
	许昌市建安区李平安新型建材厂
	宋永强（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王喜安（法人代表）

	20
	许昌富贵新型建材厂
	吕依琳（副乡长）
	张丰奎（法人代表）

	21
	许昌金质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李睿丛（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韦永才（法人代表）




